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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沪航班座位降级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和朋友开启了一场

国外度假之旅，由于飞行时间较长，自己特意

购买了全程超级经济舱，就是为了在长途飞

行中坐得更舒适一点。

王女士表示，自己购买的是南航联程航

班，共有四个航段，出问题的是最后一个航

段。其提供的购票记录显示，去程2月9日从

上海虹桥出发，到达广州白云机场，然后从广

州再飞洛杉矶；回程2月22日（当地时间）从

洛杉矶出发，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再从广州飞

回上海。四个航段均显示购买的为超级经济

舱，总票价为9922元/人。

然而，就在回沪的最后一个航段，王女士

发现自己的舱位居然从超级经济舱降级为

普通经济舱。“我在洛杉矶办票的时候被告

知广州段没有超级经济舱的位子，我询问原

因也没有给出解释。”王女士表示，当时她以

为是航司换了机型导致没有超级经济舱的

位子，但是等她到了广州登机的时候，却发

现飞机上明明有超级经济舱的位子，自己和

朋友的舱位却被调到了普通经济舱，还是坐

在倒数第二排。

更让王女士气愤的是，当她向空乘反映

情况后，得到的却是“机械式”回应。“起飞前，

机上还广播说乘客如需要升舱请联系空乘，

我就问为什么我被‘降舱’了，空乘没有解释，

只是说现在还有公务舱座位，可以进行付费

升级。”王女士直言自己也算是飞行常客，只

听过舱位超售可以为旅客免费“升舱”的，从

没听说过可以直接“降舱”的。当她向空乘提

出疑问后，空乘却表示“这个只有您下机后拨

打95539联系客服反映”。就这样，王女士和

朋友只能乘坐经济舱座位返回上海。

处理结果引发质疑
返回上海后，王女士随即要求南航给出

解释。几经“拉扯”之后，航司给出的处理结

果让王女士无法接受。

首先，王女士认为航司“降舱”行为太“任

性”：既没有提前告知，又没有说明“降舱”原

因，更未主动提出相关补偿方案。南航客服

在回复中解释，“降舱”主要是因为执飞广州

到上海这段航程的机型经过几次调整，故未

及时告知乘客。王女士认为，航司的解释太

过牵强。“机型不管更换几次都是航司自身运

营的事，况且最终执飞的机型还是原先的大

飞机，机上也有超级经济舱，就应该保障旅客

的原有权益，而不该单方面‘降舱’，连一句短

信告知都没有。”

其次，对于航司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王

女士也质疑不合理。在南航客服给王女士的

回复中，提出“差价退还+降舱补偿”的方案。

具体而言，就是退还广州到上海这段航程票

价中，超级经济舱与经济舱之间的差价，再进

行2倍补偿。广州到上海这段航程的票价，

南航给出的价格是390元，超级经济舱与经

济舱的差价为票价的10%，按40元计算；降

舱赔付标准为票价的20%，按80元计算，并

称这是根据南航的相关规定作出的。最终，

对于王女士被“降舱”一事，南航给出的解决

方案为每人赔付120元。

“航班票价和赔付标准都是航司自己说

了算，对旅客也没有任何公示和告知。”王女士

指出，航司认定广州到上海这段航程票价为

390元不合理，票价明显过低，同时关于“降

舱”的赔付标准也没有明文规定，更无事先告

知，完全是航司“自说自话”，对乘客不公平。

纠纷频发标准模糊
一般而言，对于航空运输中涉及的航班延

误、客票变更、行李运输等情况，航空公司都

会在官方渠道公示相应服务标准。记者登录

南方航空官网查询，仅在《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旅客、行李运输总条件》中，找到对于

“客票非自愿变更”的相关规定，其中表述：若

因南航导致旅客非自愿变更客票，南航将优先

为旅客安排有可利用座位的南航航班，或在征

得旅客及有关承运人的同意的前提下，办理

非自愿签转，将旅客运达目的地或中途分程

地。该条款中并未有任何赔付标准。

随后，记者拨打南航客服热线，咨询关于

“降舱”的赔付标准。客服人员经过查实后告

知，“降舱”确实存在，发生在广州飞上海第四

段航程。赔付标准是按照该航段票价的10%

退款再加票价20%补偿的方案执行，因为旅客

购买的是联程航班，“降舱”航段的票价则根据

总价分摊到四段航程上面，算下来约390元。

当记者提出“降舱”赔付标准是否有向乘客提

前公示时，客服人员承认，该标准为南航内部

执行标准，并未在官网公示，只有乘客实际发

生“降舱”要求处理时才会告知。

事实上，乘客遭遇航司“降舱”导致的纠

纷并非偶例。去年5月，“厦航乘客称遭到免

费‘降舱’”一事冲上热搜，引发公众对航司飞

行服务质量下降的讨论。

此外，航司对于“降舱”之后的处理方案

不够完善，赔付标准模糊不清也是纠纷频发

的原因所在。记者检索多个航司官网获悉，

也有部分航司针对“降舱”补偿固定了数目金

额，并在官网公示。如东方航空针对国内航

线，从头等舱降至经济舱/超级经济舱的赔偿

方案为现金500元，中国国际航空对于非自

愿降舱，也按照舱位等级和航线不同公示了

相应的代金券或现金补偿。但各家航司的补

偿标准并不统一，存在差异。

有网友反映，航司如果赔付标准不明，往

往导致发生“降舱”后，只能由个人去跟航司

协商，“赔多赔少全看维权技巧”。还有网友

称，由于不同舱位的机票价格浮动，基于固

定数额或比例退还票价，有时并不能弥补旅

客实际损失。因此，也有不少旅客与航空公

司在协商时因存在纠纷而对簿公堂。对此，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葛志

浩认为，航司在未提前告知、未征得消费者

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将消费者购买的舱位

降级，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并侵犯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及公平交易权等多项

法定权利。另外，航司单方制定的“降舱”补

偿标准属于格式条款，若航司无法证明其在

购票时或“降舱”前已向消费者有效提示该

规则，则消费者可主张该条款不构成合同内

容进而有权要求更合理的赔偿，包括但不限

于退还差价、赔偿实际损失，甚至可能会产

生惩罚性赔偿责任。

航司“降舱”是否能有统一的赔付标

准？相关争议该如何解决？“新民帮侬忙”将

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李晓明

沪乘客遭遇航司无故“降舱”

“从广州乘坐南航飞机返回上海，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原先
购买的超级经济舱突然被降级为普通经济舱，航司对此也没有任何解
释。”市民王女士近日向“新民帮侬忙”反映，自己莫名遭遇航空公司的
“降舱”，而且事发后对方仅提出120元的补偿，让她无法接受。

“6年的宽带合约，刚用不到半年就

被断网，想继续用还要自己掏钱转网，这

合理吗？”近日，家住长宁区虹桥机场新村

的朱女士向“新民帮侬忙”求助，她家中的

长城宽带在今年1月底突然中断，持续一

个多月都未能恢复，电脑没法用，手机只

能用流量上网。客服多次承诺上门处理，

却始终无人兑现，一家人生活深受影响。

朱女士告诉记者，她家从2022年开

始使用长城宽带，一直比较稳定。去年8

月，宽带即将到期时，她看到长城宽带推

出“满3年送3年”的优惠促销活动，觉得

十分划算，便一次性支付3839元，锁定了

这项长达6年的宽带套餐服务。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份“长期保

障”只维持了不到半年。

今年1月31日，家里网络突然中断，

电脑无法使用，手机只能靠流量支撑。

朱女士立刻联系长城宽带客服报修，对

方起初表示，因小区线路故障，正在全力

抢修。一天过去，网络仍未恢复，朱女士

却等来了一个意外方案：转网。客服告

知，长城宽带在该小区的入户端口已停

用，无法恢复原有服务，建议朱女士“付

费转入电信网络”才能继续上网。

因家中急需用网，朱女士只能同意

转网。客服承诺会尽快提交申请、安排

人员上门安装，但从1月底等到2月底，

始终没人上门。其间她多次致电催促，

得到的回复都是“再等等”“已登记”，问

题却一直悬而未决。

“钱一次性交了6年，现在用不了网，

客服只会拖延，实在太让人失望了。”朱

女士无奈地说。记者随后拨打长城宽带

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已查询到朱女

士的报修记录，会尽快上报处理，并安排

专员回复。3月14日，记者从朱

女士处获悉，在“新民帮侬忙”介入后，长

城宽带终于联系电信公司，为她办理

了转网手续，目前家中已能正常

上网。但截至发稿，针对宽带

为何被停用，长城宽带仍

未给出任何回应。

本报记者 房浩

宽带用半年被叫停，转网还要付费
长城宽带6年套餐服务突然没了，本报介入后商家为消费者办理转网

变更原因不告知，赔付标准无公示……
律师认为若属实，旅客有权要求更合理的赔偿

■ 王女士返沪购票信息

■ 南航赔付王女士费用的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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